
                       编号：
委托服务合同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江苏金宁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声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以及北京有关的房地产法律、行政法规,经双方平等协商,特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 甲方因评估土地地价的需要,委托乙方对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A9-2地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土地一级开发（包括征地、拆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核算，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服务费用总额为人民币￥_5万元整（大写： 伍万元整）。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A: 甲方

1、甲方应于_/__年__/__月__/__日以前将有关核算所必须的资料交给乙方。

2、甲方自接到乙方提交的核算结果之日起十五日内,如对核算结果产生异议,且理由正当,可书面向乙方提出复核或重核申请;逾期不提出, 核算结果生效。

6、甲方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服务费用,在收到核算结果的同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B: 乙方

1、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服务费用,在向甲方交付核算结果的同时，向甲方收取服务费。

2、乙方应于收到甲方所提供的全部必需的资料后的十五个工作日之内将核算结果交付甲方。

3、乙方应于收到甲方所提供的有关资料妥善保管并负保密之责，非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

4、乙方应对甲方复核或重核书面申请后十五日内完成项目的复核或重核报告书，交付甲方。

第3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如不能履行协议，则视下列情况，承担各自责任：

1、乙方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交付核算结果，每逾期一日，乙方向甲方交付估价服务费的万分之三作为违约金。

2、甲方如未按上述条款规定的日期向乙方提供全部的估价所必需的资料，乙方可按甲方耽误的时间顺延核算结果的交付时间。

3、甲方单方中止本协议，如乙方工作已经过半，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部服务费；乙方工作尚未过半，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部服务费的50%，或定金不予退还，上述两者之中取其高者。

4、甲方如未按上述条款规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以甲方应付款项为基数，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日，甲方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三作为违约金。 

第4条 调解和仲裁

1、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应共同信守,认真履行;

2、在协议的履行中,甲、乙双方如经协商未解决纠纷,可提请当地土地房屋管理部门进行调解;

3、经过调解仍不能解决纠纷,甲方或乙方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第5条 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允许变更或解除协议的情况,双方可协商决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协议。

    第六条  其他事宜

1、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所述诸条款中未尽事宜，可增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前所述条款发生冲突时，以补充协议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委托人签字：             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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